五、教師與師資培育 
（一）師資的培育與任用 
    我國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自一八九七年盛宣懷於上海創辦南洋公學師範學院以來，我國師範制度一直是由國家辦理，並由師範院校進行師資培育的工作。然而近年來，在文化思想變遷、教育市場化與師資專業化之訴求下，師範教育面臨極大的挑戰，多元化師資之養成成為教育改革的重點之一，在師範教育體系與非師範教育體系雙方的長期爭議中，原本於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佈的「師範教育法」被修訂為「師資培育法」，並於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公佈施行，傳統一元的師範教育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開放與多元的師資培育制度（符碧真，民89）。

    1、師資培育的定義
政院教改會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一 出版的第二期諮議報告書中主張，師資培育學程要注意下列五個重點：(1)選擇有意願為師範生或準教師為師資專業化的先決條件；(2)規劃深具水準的教育學程；(3)落實教育實習；(4)實施教資格檢定，明示教師品質控制的最低標準；(5)以結構支持教師終身教育的生涯發展。

教育部並於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復於民國九十一年的「師資培育法」修正增訂，將教育實習納入職前教育中，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廢止「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辦法」，以「師資培育法」相關內容替代在職進修規定。

根據師資培育法第三條規定：「師資培育包括師資及其他教育專業人員之職前教育、實習及在職進修」。

2、國外師資培育制度
（1）美國：1839年7月3日在麻州設立了第一所的師範學校，專為培育公立學校師資，於此開啟了正式且系統的培育師資之歷史。

    到了一九○○年前後，原有的師範學校逐漸改為「師範學院」，稱為teachers college，放棄原有normal一詞，性質上則提升為高等教育機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師範學院又進一步改制為具有多種目標之學院或大學，中小學師資培育逐漸成為一般大學院校的功能之一，以培育師資為專門目標的機構則遭到淘汰。從演變過程來看，美國首先出現的師資培育機構是師範學校，相當中學程度，用以培養小學師資。其後逐漸改為師範學院，相當大學程度，同時培養中學及小學師資。

＊師範教育學程與申請資格

    目前美國各州均要求中小學教師至少應具備學士學位，有十幾州進一步

要求應具備碩士學位，或者在執教後一定時間內必須修畢碩士學位。師範教育學程可由各公私立大學院校自由設置，州政府只對各校學程加以認可，並不直接干涉課程之內容、名稱及學分數，因此各校對於師範教育學程的規定不盡相同。

＊教師檢定與任用

    美國各州都要求中小學教師經過檢定，持有適當的證書。教師檢定之權屬於

各州教育廳，因此在證書種類及資格規定上，各州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中等

學校教師證書是以學科分類，如歷史科、數學科；小學則不以學科分類，而是按

照年級而定，但一張證書涵蓋幾個年級則因州而異。

    至於資格方面，各州一般皆規定擔任中小學教師者須具備公民資格、健康證

明、學士(或學士以上)學位、修畢專業課程及特殊課程(如州史及州憲法)。 

    中小學教師證書若係以學士學位取得，通常有效期限為五到十年，期限一到，必須附上在大學進修學分等證明，以便更換新證，目前有些州也考慮實施教師能力測驗以決定換證與否。至於具備碩士學位者，則可以取得長期或永久證書。       

（2）英國：英國的師範教育制度，溯源於十九世紀傳統的藝徒制或小老師

制度，但是其中，小學師資培育課程之專業化發展，卻可說是在一九四四年「麥克奈爾報告書」(McNair Report)發表後方具雛型。一九六三年「羅賓士報告書」

(Robbins Report)及一九七二年「詹姆士報告書」(James Report)之相繼問世，更為

英國的師範教育體系奠定了堅強的基礎。不過，一九七五年擴充教育規則將大學

以外的高等教育機構合組納入一共同體系之構想，已將其師範教育體系中向引以

為傲的「地區師資訓練組織」正式裁撤。自此之後，英國的師範教育即再歷經多

次的改革。一九八九年英國保守黨政府更引進以在職訓練代替職前訓練的兩項新

方案－「試用教師」及「依約雇用之教師」，這些新措施為英國教育界帶來相當

大的震撼。

＊英國中小學教師資格取得之途徑

英國中小學師資培育體系，依行政地區之劃分，而有相當大的差異。在蘇格蘭地區，中小學教師訓練課程分立，有明顯的隔離；但在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幾乎所有各類高等教育機構，都參與師資養成之工作。
＊英國小學師資培育制度具有下述特色：

a、由於行政轄區之劃分，英國小學師資培育制度，有相當明顯的地方性差異。

b、英國中小學師資培育之制度，有朝多元化發展之趨勢。
c、雖然英國各地方政府對合格教師資格之認定，有一套明文之標準，但這些標準通常只強制適用於政府興辦或補助之學校，其他私人或志願團體興辦之學校，則不受此規定之限制。

d、除蘇格蘭地區外，英國其他地區為解決特殊科目(如：數學、語言、科學、工

藝、設計及技術等科目)教師缺乏之問題，都針對此類科目教師之任用，作

了例外的規定。

e、英國教育制度之多次改革，不僅深受其歷史傳統或社會環境之影響，更是其執政黨意識型態之具體反映。自一九七九年保守黨執政以來，即曾推動多項改革方案。一九八八年教育改革法案之通過，更為英國的教育帶來強烈的震撼。

（3）日本：中小學教師培育機構及課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數以後，師範教育隨著學制的改革，取消了戰前閉鎖、公費的訓練方式而改成開放、自費的養成制度。經過歷次的改制，日本已無師資培育的特定機構，無論那一所大學只要師資、設備符合規定的條件，經文部省認可，即可培育師資。根據1986年10月統計，經文部大臣認定的大學、短期大學，總共有836所，佔全國大學、短期大學總數1013所的83％。
日本現行教育大學或普通大學的教育學部(即學院)的師資培育，大都採取中小學在同一機構培育的方式，也就是在同一所大學裡，設置「初等教育教員養成課程」及「中等教育教員養成課程」，分別安排不同的課程內容，小學教師教師培育課程，以培育具有多學科教學能力的教師為目的，中等學校教師則採分科培育的方式。

    1949年公佈「教育職員免許法」，作為認證的標準。根據「免許法」規定，本法的目的「在於規定教育職員免許的基準，並維持且提升教育職員的資質」。免許狀系由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發給，其種類分為普通免許狀及臨時免許狀，臨時教諭免許狀只有在位能找到擁有普通免許狀之教師時方能發給，且普通免許狀除特殊科目外可適用於全國，終身有效，無換證之規定，而臨時教諭免許狀只能在頒發之都道府縣內三年有效。現行日本中小學教師資格將分成三級。

表、美國、日本、大陸地區教師分級制之比較

	比較項目
	國家
	內        容

	教
師
職
級
名
稱 
	美國
	各州教師職級名稱不同：田納西州稱生涯教師為一級教師（level）、二級教師、三級教師密蘇里州稱為第一級（stage）、第二級、第三級教師。

	
	日本
	高學校教師分專修及一級免許狀教師
中學校教師分專修、一級及二級免許狀教師。
小學校教師分專修、一級及二級免許狀教師。

	
	中國
	中小學各分為三級教師、二級教師、一級教師、高級教師四級，另有特級教師評審。

	各
職
級
升
遷
依
據 
	美國
	各州教師職級或證書制度不一，歸納各州職級進升依據如下：1.服務年資；2.學歷；3.教師在職進修學分數；4.被認可的教學準備計畫；5.通過NTE考試；6.特殊優良表現；7.教學表現。

	
	日本
	中小學教師依據在職年數及在職進修取得的學分數，作為教師職級進升的依據。

	
	中國大陸
	一、中學各職級教師評審依據：1.政治思想；2.教育教學工作總結；3.履行職責情況；4.填寫中學教師職務評審申報。
二、小學各職級教師評審依據：1.政治思想；2.教育教學工作總結；3.履行職責情況；4.填寫小學教師職務評審申報。

	各
職
級
教
師
證
書
	美國
	各州教師證照制度不一。以田納西州為例，分為試用證照、見習證丈、教師專業證照，另有生涯一、二、三級教師證照。密蘇里州分為一級、二級、三級和繼續教育證照。

	
	日本
	中小學教師採證照制度，內容如下：高學校教師分別頒給專修和一級教師免許狀；中學校教師分別頒給專修、一級和二級教師免許狀；小學校教師分別頒給專修、一級和二級教師免許狀。

	
	中國大陸
	中小學教師採任命或聘任制，各級教師分別頒給相當層級的教師證書。

	校
長
的
任
用
資
格 
	美國
	各州制度不同，通常是由學校董事會任命、或自職級高者遴選產生，或由學校同仁投票選舉產生，校長通常須具備校長證書。


	
	日本
	中小學校校長必需具備專修或一級教師免許狀資格高學校校長須具備專修教師免許狀資格。

	
	中國大陸
	中小學校長由省、地、縣教育委員會（或教育局）自具備特級教師或高級教師中任命產生。



日本師資養成流程
（4）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大陸的師範教育，若按程度（層次）分，包括中等師範教育和高等師範教育兩大體系；若按任務分，可分為職前教育體系和在職教育體系；若按類型分，則有普通師範學校和其他師範學校（如少數民族師範學校、特殊教育師範學校及職業技術師範學校等）。事實上，大陸的師資來源，除了正規的師範教育系統培養外，尚有「民辦教師」。
表、  大陸地區各級師範學校概況
	學校名稱
	設立主體
	修業年限
	招生對象
	培養目標
	同級學校

	幼兒師範學校
	市、地、州
	3-4年
	初中畢業(女學生)
	幼兒園教學
	高中

	中等師範學校
	市、地、州
	3-4年
	初中畢業生
	小學教師
	高中

	師範專科學校
	省、市
	2-3年
	高中畢業生
	初中教師
	大專

	師範學院
	中央、省
	4年
	高中畢業生
	中學教師
	大學

	師範大學
	中央、省
	4年
	高中畢業生
	中學教師
	大學


＊教師分級：大陸教師有不同等級的劃分，這種劃分始自1956年實行教師晉級制開始，但後來由於政治運動更迭頻繁，因此並未真正落實。到了八○年代各地區逐漸實施全新的教師晉級制，依中小學老師職務試行條例把教師分級，依其學歷、教學年資、思想品德、文化水平、教學能力、工作成績、履行職責情形等表現進行分級。至1993年 6月30日國家教委會更進一步正式公佈實施特級教師的制度，分為中小學各分為三級教師、二級教師、一級教師、高級教師四級，另有特級教師評審。特級教師可說是一項榮譽稱號，不屬於上述中小學教師晉級制度的一環。 

3、我國師資培育制度

（1）師資培育的歷史沿革

當代台灣師資培育制度的改革可分為四個時期，在這四個時期，政府推出多種政策及方案以滿足及解決由社會轉變而衍生的師資培訓需求問題(張春興，1999)：

a、光復初期的應急措施（1945-1959）
二次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日籍教師相繼遣返，中小學教師頓時出現嚴重不足現象。政府為補充師資，自大陸各地及台灣緊急徵聘、考選教師，其中學歷水準不足者再施以短期的暑期講習。

b、師資培育制度調適時期（1960-1978）
1960年起陸續改制為五年制的師範專科學校。

1968年將義務教育年限延長為九年，由於政策決定至實施十分匆促，原有計畫式的師資培育無法配合，因此開始開放師資培育制度，台灣、政治、成功、中興等大學的部分學系得以開設教育課程，以增加中學師資的培育。另外，將高雄女師改為高雄師範學院。

c、師資培育制度一元化時期（1979-1993）
1979年『師範教育法』公布，規定中小學師資培育由政府設立之師範院校實施，公立大學教育系則可准用該法之規定（事實上公立大學中只有政大一校設有教育系）。該法並規定師範生享有公費，畢業後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實習及服務。自此一般大學即不再參與正規的師資培育工作，成為所謂『閉鎖式』或『一元化』的師資培育制度。

d、師資培育制度多元化時期（1994-1999）
民國84年通過師資培育法、教師法，且各大學院校可設教育學程培育師資，使師資培育邁向多元化(張芳全，教育政策：理念與實務)。
（2）師資培育課程

師資培育法第十條規定：「師資培育課程包括普通科目、教育專業科目及專門科目；其內容與教學方式，應著重道德品格之陶冶、民主法治之涵泳、專業精神及教學知能之培養。前項之專門科目，由各師資培育機構自行認定之。持外國學歷者，其專門科目之認定，由辦理初檢之單位送請培育機構認定。」

＊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共二十六學分
＊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共四十學分
（3）教育實習

＊教育實習的範圍：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因為實習時間有限，故以教學實習和導師級務實習為主，而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實習期間：有關教育實習的期間規定，舊制為一年、新制為半年，但取消

實習津貼之補助。

（4）師資檢定與證照
教師法規定，「高級中學以下學校之教師採檢定制」，其「資格之檢定分初檢及複檢二階段行之，初檢合格者發給實習教師證書 ; 複檢合格者發給教師證書。」 其中初檢係以檢覈方式實施，修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向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繳交學歷證件即可辦理。

至於複檢工作則授權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成立縣市教師複檢委員會辦理。 凡取得實習教師證書，且經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均可申請參加複檢。複檢方式採證照新制稱為檢定考，規定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 成績合格者，則由教育部統一頒發合格教師證書。

明年(94年)初之檢定考乃全國性之考試，包括高中、國中、國小及幼稚園等教師之師資檢定，預定由國民教育研究所統一命題，由國北師負責全國試務工作。

目前教師證書屬於永久性，並非像醫師執照為十年一換，故而目前有證照時限之議論。

（5）教師聘任制度
以前中小學教師採派任制，由縣市政府依規定派往學校服務，但目前教師法已將中小學教師改為聘任制。即由學校組織教師評審委員會，成員包括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和家長代表等，就持有教師證書或實習教師證書者中，公開甄選，擇優聘請，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問題討論7：教師生涯專業發展與進修規畫等問題討論。
問題討論8：教師待遇與福利等相關問題探討。

（二）教師的角色與任務（6） 
  1、教師的角色：亦師、亦親、亦友 。

 （1）教師角色概念：教師角色概念乃是個體或他人根據過去的認知、經驗、價值，對教師角色的認識與解釋。韓愈：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教師角色期待：從教師本身對自己角色的期待，稱為教師的自我形象；從公眾對教師角色的期待，則稱為師的公共形象。

（2）教師角色評價：教師是響導、教師就是教師、教師是表率、教師是追求者、教師是顧問、教師是創造者、教師是權威、教師是願景的鼓舞者、教師是常規的力行者、教師是窠臼的打破者、教師是說書者和演員、教師是面對事實者、教師是評量者。

2、教師的任務：

   （1）擔任教學工作

   （2）負責訓導工作

   （3）協助輔導工作

   （4）配合校務推展

   （5）參與社會服務

   （6）不斷進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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